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12]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799号20幢辅助用房*楼标的*租赁报价单
报价单编号：HY-ZL-2026-____报价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[bookmark: _GoBack]报价有效期：自报价日期起至租赁权交易结果公示结束（逾期未获确认自动失效）
1、 交易双方基础信息
	类别
	详细信息

	出租方
	名称：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地址：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799号
联系人：赵女士
联系电话：15382335887
官网地址：https://www.hangyang.com/government2.html#tiao

	承租方
	类型：□法人□非法人组织□自然人名称/姓名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授权委托人（如有）：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


2、 租赁标的核心信息（依据《租赁权交易公告》）
	标的信息项
	具体内容

	房屋位置
	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799号20幢辅助用房

	租赁面积
	[bookmark: OLE_LINK14]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6][bookmark: OLE_LINK17]二楼标的1约30.75平方米、二楼标的2约28.62平方米、三楼标的3约65.37平方米、二楼标的4约27.36平方米（以标的实际现状及出租方确认为准）

	租赁年限
	1年

	租赁权交易底价
	0.57元/平方米/天

	履约保证金
	按公告要求金额支付至出租方指定接收账户


3、 报价核心条款（需符合公告要求）
	报价项目
	填写内容（需明确、无涂改，手写部分需清晰）

	意向报价单价（必填）
	_______元/平方米/天（注：报价不得低于公告约定的转让底价0.57元/㎡/天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）

	履约保证金承诺（必填）
	□已按公告要求支付履约保证金*元
□将在公告规定时限内完成履约保证金支付（逾期视为放弃报价资格）

	其他承诺（可选）
	□确认已阅读并完全遵守《租赁权交易公告》全部条款
□承诺不将标的租赁权转租、分租给第三方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4、 报价声明与责任承诺
本报价为承租方真实意思表示，报价内容及所提交的全部资料（含报名资料）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虚假记载或隐瞒情形；
承租方确认已充分了解标的现状（包括但不限于面积、设施、使用限制等），自愿按标的现状参与租赁权交易，不因标的现状提出异议；
若本报价被出租方确认为有效最高报价，承租方承诺在交易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按出租方要求及时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逾期未签订的，自愿承担违约责任，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；
若因承租方原因导致报价无效（含报价低于底价、资料虚假、未按时支付履约保证金等），承租方自愿承担全部责任，与出租方无涉。
5、 签字/盖章确认
	承租方确认
	出租方审核意见（由出租方填写）

	法人/非法人组织：
单位公章：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：
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□有效报价
□无效报价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）
审核人：
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	自然人：
签字：
按手印：
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——


填写与提交说明
本报价单需逐项填写完整，“□”处需打“√”确认，空白处手写内容需用黑色签字笔，不得涂改（涂改处需签字/盖章确认）；
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提交时，需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；自然人提交时，需本人签字并按右手食指手印；
本报价单需密封后，按《租赁权交易公告》要求邮寄至“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799号综合楼C148室”，邮寄时需在密封袋标注“相府路799号20幢辅助用房租赁报价单（请勿拆封）+承租方名称/姓名”；
本报价单未尽事宜，均以《租赁权交易公告》约定为准。
